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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878125][bookmark: _Toc208564314][bookmark: BKQY]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788-2020《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规范》，与DB11/T 1788-202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陈述“范围”所规定内容和适用活动（见1，2020年版的1）；
b)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用方式（见2，2020年版的2）；
c)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的内容（见3，2020年版的3）；
d) 更改了“基本要求”中“特征”的内容（见4.1，2020年版的4.1）；
e) 更改了“基本要求”中“等级划分”的表述（见4.2，2020年版的4.2）；
[bookmark: _GoBack]f) 更改了“基本要求”中“从业守则”的结构和内容（见4.3，2020年版的4.3）；
g) 更改了“能力要求”中“分类”的表述（见5.1，2020年版的5.1）；
h) 更改了“知识要求”的结构和内容（见5.2，2020年版的5.2）；
i) 更改了“技能要求”的结构和内容（见5.3，2020年版的5.3）；
j) 增加了“能力评价”条款（见5.4.2）；
k) 删除了原“能力提升”的简单描述（2020年版5.4）；
本文件是DB11/T 1788—2020《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规范》第一次修订。 
本文件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首次发布为DB11/T 1788—202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DB11/T 1788—2025

I
[bookmark: StandardName]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规范
[bookmark: _Toc208564315][bookmark: _Toc17878127]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基本要求、能力要求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的培养、提升与评价等活动。
[bookmark: _Toc17878128][bookmark: _Toc20856431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4670  技术转移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7878129][bookmark: _Toc20856431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技术转移 technology transfer
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的过程。
注：技术转移的内容包括科学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和科技能力等。
[来源：GB/T 34670]
3.2 技术转移服务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s
为实现技术转移提供的各类服务。
3.3 技术转移服务人员 technology transfer service personnel
提供技术转移服务的专业人员。
[bookmark: _Toc208564318]基本要求
特征
包括知识和技能。是指具有一定的技术、产业、政策、经济和金融等知识，同时具备行业研究、需求获取、技术发掘、供需对接以及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概念验证、知识产权、评估评价、技术投融资等单项或多项综合服务技能。
等级划分
能力水平等级分为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
从业守则
遵纪守法
应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准绳，遵守国家、地方和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相关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专业敬业
应精研业务，严谨求实、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保证服务质量，切实履行受托责任与服务承诺。
保守秘密
应恪守职业操守，自觉保守国家秘密以及委托方等相关组织的商业秘密，尊重并维护其知识产权与其他合法权益。
廉洁自律
应公私分明、崇廉拒腐，防范利益冲突、杜绝利益输送，回避同业不正当竞争。
[bookmark: _Toc208564319]能力要求
分类
5.1.1  能力要求分为知识要求和技能要求，按级别依次递增，高级别涵盖低级别。 
5.1.2  知识要求包括通用知识要求、专业知识要求、国际技术转移服务知识要求。
5.1.3  技能要求包括通用技能要求、专业技能要求、国际技术转移服务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通用知识要求
技术转移服务人员应具备的通用知识，详见表 1 。
表 1  通用知识要求
	知识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熟悉以下相关知识
	掌握一级及以下相关知识
	综合运用一、二级
及以下相关知识

	技术研发
	1.相关技术领域基本概念；
2.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与使用方法。
	1.相关技术的原理和应用；
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以及省部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的分类与申报指南；
3.选题立项、论文撰写、专利申请等科研工作方法。
	1.相关高校院所的研究方向与优势学科；
2.国内外相关领域前沿技术与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
3.主流技术路线与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趋势等。

	产业发展
	1.相关产业的规模、代表性企业及发展情况；
2.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概念与范畴。
	1.国家及地方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及支持举措；
2.相关产业集群与产业园区的区域分布。
	1.相关产业结构与市场分析，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周期、竞争格局等；
2.相关产业的人才结构、科技创新等方面特点。

	科技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等技术转移相关法律法规；
2.国家及地方技术转移相关支持政策及信息发布渠道。
	1.行业准入、技术标准等政策与监管要求；
2.科技型企业资质认定、项目申报流程与方法；
3.相关税收优惠、人才激励政策与实施细则。
	1.国家及地方中长期科技发展政策；
2.国家及地方技术转移体系组织形式及结构。

	经济管理
	1.经济学基础理论；
2企业管理基础知识。
	1.企业战略、组织、人力、财务、市场等方面管理流程；
2.企业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管理流程。
	1.企业创新发展战略规划；
2.企业创新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知识要求
技术转移服务人员服务过程中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专业服务，应具备以下相关的专业知识，详见表 2。
表 2  专业知识要求
	知识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熟悉以下相关知识
	掌握一级及以下相关知识
	综合运用一、二级
及以下相关知识

	知识产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商业秘密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
2.专利、商标、著作权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特点；
3.知识产权主要检索工具及使用方法。
	1.知识产权申请、登记等流程；
2.知识产权信息检索、预警分析、专利导航、评估评价、自由实施等服务方法。
	1.知识产权保护、运营与纠纷处理的途径与策略；
2.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的应用。

	科技金融
	1.金融机构主要类型；
2.股权、债权融资的基本类型与方法；
3.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础概念。
	1.股权投资、科技信贷、科技保险、债券融资、知识产权金融等科技金融工具；
2.金融评估方法与估值模型；
3.投融资工作流程与实操方法。
	1.投融资管理理论；
2.金融风险识别及评估方法。


国际技术转移服务知识要求
从事国际技术转移服务的人员应具备的知识，详见表 3 。 
表 3  国际技术转移服务知识要求
	
知识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熟悉以下相关知识
	掌握一级及以下相关知识
	综合运用一、二级
及以下相关知识

	


国际技术转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等相关政策法规；
2.《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际经贸协定；
3. 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相关国际条约的基本内容。
	1.商务谈判等国际商务活动策略与方法；
2.外汇结算等国际贸易及财务管理方法；
3.国际项目管理流程。
	1.国际技术转移理论；
2.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知识；
3.国际技术转移网络的主要成员与合作模式。



技能要求
通用技能要求
技术转移服务人员应具备的通用技能，详见表 4 。
表 4  通用技能要求
	技能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符合以下要求
	掌握一级技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综合运用一、二、三级技能

	行业研究
	1.收集整理并初步分析相关行业的宏观、微观数据资料；
2.组织现场考察、问卷调查等活动。
	1.运用相关分析工具进行行业研究；
2.撰写行业研究报告。
	1.确立行业研究的目的与范畴，拟定研究方案；
2.分析行业研究成果，提出相关建议。

	需求获取
	1.多渠道收集市场需求信息；
2.整理客户资料，记录分析客户需求。
	1.评估筛选市场需求； 
2.将客户需求内容转化为技术需求方案；
3.针对需求开展技术情报分析。
	1.分析技术情报，绘制技术图谱；
2.依据需求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技术发掘
	1.收集整理技术资料、知识产权信息；
2.通过信息服务平台、媒体报道、科技服务活动等方式进行技术挖掘。
	1.分析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等关键指标；
2.梳理科技成果的核心技术，分析市场前景与技术转移路径。
	1.确立技术成果信息采集、分析及推广范围与策略，拓展技术合作渠道；
2.分析技术转移可行性，确立技术转移方案。

	供需对接
	1.与相关主体建立联系，整理传递供需信息；
2.执行技术对接合作活动。
	1.筛选供需信息并初步匹配，策划组织对接活动；
2.将技术资料转化为商务交流材料。
	1.确立供需精准对接方案；
2.提供技术转移模式咨询；
3.居间撮合并推动商务谈判。

	组织实施
	1.协助制定技术转移实施方案；
2.分析资源需求，梳理资源渠道。
	1.设计应用场景；
2.对接资源渠道，协调资源分配。
	1.确立技术转移模式和路径，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2.拓展资源获取渠道、优化资源配置等。

	跟踪评价
	1.跟进项目执行后续情况，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维护相关方合作关系。
	1.协助进行项目合规性审查或审计工作；
2.协助处理后续出现的问题和法律争议。
	1.根据工作反馈，调整完善服务模式；
2.总结工作经验，形成有指导意义项目案例。



专业技能要求
从事相关工作的技术转移服务人员应具备的专业技能，详见表 5 。
表 5  专业技能要求
	技能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符合以下要求
	掌握一级技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综合运用一、二、三级技能

	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服务
	1.审查相关技术成果知识产权状况；
2.办理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的相关手续，开展技术合同登记。
	1.挖掘技术需求，进行技术分析与供需匹配；
2.制定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的具体方案；
3.跟踪合同履约过程。
	1.分析技术转移路径模式，确立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的可行性服务方案；
2.促进供需双方达成合作，识别并协助应对项目主要风险。

	概念验证服务
	1.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协助组织在原理、技术、工程、市场、投资、政策等领域的验证活动。
	1.跟踪概念验证工作进展，组织分阶段验证的相关论证活动；
2.协助技术验证，包括支持样品及原型机的研发、生产等；
3.协助商业验证，包括公司设立辅导、市场推广等。
	1.确立概念验证总体方案，评估技术的可行性与商业潜力；
2.协调提供研发生产所需的仪器设备等科技条件；
3.辅导组建商业运营团队，对接政策资金与社会资本等。

	中试熟化服务
	1.实施实验室小试等相关工作；
2.协助对接厂房、设备等生产配套条件。
	1.组织实施中试相关工作；
2.协助进行检验检测活动。
	1.确立中试熟化相关方案；
2.协调资金筹集、政策申报等工作。

	评估评价服务
	1.收集、整理、分析评估评价所需资料；
2.执行评估评价调研与评审活动。
	1.组织评估评价调研与评审；
2.撰写评估评价报告。
	1.组建项目组与咨询专家组；
2.确立评估评价方案，建立评估评价指标体系。

	知识产权服务
	1.进行知识产权检索和资料整理；
2.协助办理知识产权注册申请、变更登记等。
	1.提供知识产权代理、咨询、评估评价等服务；
2.制定知识产权运营及风险防控策略；
3.协助处理知识产权诉讼、仲裁及法律维权等事宜。
	1.确立高质量专利保护、高价值专利运营方案；
2.确立知识产权风险防控策略。

	技术投融资
服务
	1.收集技术投融资需求信息；
2.初步筛选技术投融资项目；
3.策划并执行投融资对接等活动。
	1.对项目进行投融资辅导；
2.对接财务投资、产业投资、战略投资、风险投资等各类投资机构；
3.制定技术投融资工作计划。
	1.筛选联络目标金融机构；
2.确立技术投融资方案；
3.主持投融资项目技术尽职调查；
4.主持国内外技术并购。

	科技孵化
服务
	1.协助办理科技孵化相关的申报手续；
2.为技术转移项目组织创业培训、大赛等推广活动。
	1.提供技术转移模式与创业政策咨询服务；
2.提供政策、投资、人才等孵化服务。
	1.协助企业完善商业模式、优化企业管理，提供市场拓展、投融资机会；
2.推荐创业合伙人、技术骨干，介绍早期客户等。

	校（院、所、医）企合作
	1.收集整理高校院所、医疗机构等关于校企合作相关信息；
2.开展与校企合作相关主体沟通与协调。
	1.为校企合作提供政策、商务、技术等服务；
2.基于校企合作需求，发掘技术转移项目并推动实施。
	1.推动多方共建创新联合体、联合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
2.支持构建协同攻关、知识产权分配、人员激励等多元合作机制。



国际技术转移服务技能要求
从事国际技术转移服务的人员应具备的技能，详见表 6 。
 
表 6 国际技术转移服务技能要求
	技能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符合以下要求
	掌握一级技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综合运用一、二、三级技能

	国际技术转移
	1.开展进出口技术检索与调研工作；
2.审查技术进出口文件；
3.办理技术进出口审批相关手续。
	1.开展国际技术转移项目可行性分析；
2.编制国际技术转移方案、国际法律及政策风险防控方案；
3.组织国际商务谈判、跨文化沟通。
	1.确立国际技术转移方案，主导国际商务谈判；
2.确立技术进出口管制合规策略、国际制裁应急预案、国际支付风险预案等；
3.组建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金融、服务团队，指导国际项目管理、推动方案实施。



能力培养、提升与评价
5.4.1  能力培养与提升
本文件针对技术转移服务人员从业所需的各项知识与技能，分三级分别提出具体要求。相关从业人员应参考本文件的整体或部分内容，积极参加相关学习、培训与交流活动，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技术转移服务能力。
5.4.2  能力评价
各组织在使用本文件开展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评价时，可结合人员职业素养、从业经验与业绩表现等方面进一步制定评价指标、方案与细则，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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